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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昇降、機械停車設備
與機械遊樂設施管理

昇降、機械停車設備

法規沿革

本署研擬「建築物昇降設備管理辦法」於

79 年公佈實施，歷經 84 年、93 年修正並更名

為「建築物昇降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並

條列有關建築物昇降設備之管理事項，後於 92

年將其納入「建築法」第 77 條之 4 明定，而

「建築物機械停車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亦

於 93 年起公佈實施。

專業廠商及技術人員登記

按「建築法」第 77 條之 4 規定：昇降設備

專業廠商及其所屬專業技術人員從事安裝維護

保養等業務，應依規定向本署辦理登記。另有

關建築物昇降設備方面，根據本署統計資料，

自 88 年起建築物昇降設備專業技術廠商從 228

家成長至 446 家，專業技術人員則從 4,878 人成

長至 8,136 人。

	使用管理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法規沿革

本署依據「建築法」第 77 條第 5 項規定，

於 85 年 9 月 25 日訂定發布「建築物公共安全

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透過建築物定期檢查

申報制度的推展，促使所有權人、使用人善盡

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之義

務，並已發揮相當成效。

99 年 4 月 8 日，內政部部務會議討論通過

本署所提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

辦法」修正案，於同年 5 月 24 日發布，並自 7

月 1 日起施行。其修正內容除了明確規範申報

程序外，同時增訂主管建築機關得委託專業機

構或團體協助辦理申報案件之查核及複查事務

之規定，以縮減作業時程。

檢查簽證及申報

依據「建築法」第 77 條第 3 項規定，建築

物若屬供公眾使用或經內政部指定之非公眾使

用者，該建築物之所有權人、使用人應就其建

築物構造及設備之安全，委請中央主管建築機

關認可的專業機構或專業檢查人員辦理檢查簽

證，項目包括防火避難設施類 10 項、設備安全

類 6 項，合計 16 項，其檢查結果應向當地主管

建築機關申報。

維護公共安全方案

本署依據行政院於 82 年 5 月 21 日核定

「維護公共安全方案─營建管理部分」之縣市執

行公共安全檢查優先順序，規定各檢查項目應

由各主（協）辦機關研訂具體實施計畫，積極

加強推行，貫徹實施，並自行研擬評估指標，

定期檢查。

本方案所需經費人事費由各級政府自行籌

措，行政業務費由地方政府在中央對直轄市、

縣（市）政府平衡預算數支補助經費內調整支

應，設備機具費由各主、協辦機關依年度預算

編列相關經費支應。

使
用
管
理

檢查機構及人員認可

根據「建築法」第 77 條第 3 項及有關「建

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機構與人員認可事項」

規定，專業機構應具有下列條件：

● 法人組織

● 置有 7 人以上之防火避難設施類專業檢查人

● 置有 3 人以上之設備安全類專業檢查人

具有前項規定條件者，得備具申請書及

專業檢查人認可證、法人登記證明文件、業務

執行規範及收費標準正本及其影本各乙份，向

中央主管建築機關申請核發專業機構認可證，

其有效期限為 3 年；非經領有專業機構認可證

者，不得辦理建築物安全檢查及簽證工作。

年度

人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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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 100 年建築物昇降設備專業技術人員數量變動圖

資料來源：本署整理統計至 100.5.31。

030 031



建
築
管
理

營
建
署   

年
實
錄

30

C
o

n
stru

ctio
n

 a
n

d
 P

la
n

n
in

g
 A

g
en

cy
M

in
istry

 o
f th

e In
terio

r

檢查機構指定制度

按「建築物昇降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

法」規定，符合下列各款條件者中央主管建築

機關得指定為檢查機構：

● 昇降設備相關之協會、機械工程科或電

機工程科技師公會等專業性之法人機構或 

團體。

● 具有專任檢查員 10 人以上。

● 具有昇降設備有關之資訊與檔案資料及設

備，並能與中央及地方主管建築機關連 

線者。

● 有獨立設置之檢查辦事處所，並設有檔案

室、檢查設備存放室及檢查機構人員辦

公作息之空間，面積在 100 平方公尺以 

上者。

● 具有技師資格或 5 年以上昇降設備檢查經驗

之檢查員擔任檢查業務主管。

目前經本署同意指定建築物昇降設備檢

查機構計有中華立體停車場協會、中華電梯協

會、臺灣停車設備暨昇降設備安全協會、中華

起重升降機具協會、高雄市機械安全協會、

臺北市機械技師公會、中華昇降設備安全檢

查協會、中華建築物昇降暨機械停車設備協

會等 8 家。

竣工檢查、維護保養及安全檢查

有關建築物昇降設備方面，本署統計至 88

年累計安全檢查臺數僅有 62,401 臺，到了 98

年底累計安全檢查臺數已達 142,896 臺，10 年

間安全檢查臺數成長 2 倍多，建築物竣工檢查

臺數則從 88 年至 98 年均呈現穩定數量，至

於專業檢查人員則計有 2,248 人。另外建築物

機械停車設備廠商共計 165 家，專業技術人員

1,593 人。

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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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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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 100 年建築物昇降設備專業廠商數量變動圖

資料來源：本署整理統計至 100.5.31。

資料來源：本署整理統計至 10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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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檢查結果抽驗

為督促地方政府加強執行建築物昇降設備

及機械停車設備安全管理工作，以確保民眾安

全，本署爰於 97 年訂定「建築物昇降設備及機

械停車設備安全檢查結果抽驗作業方式」，其抽

驗標準為：

● 臺北市、高雄市、臺北縣、桃園縣、臺中市

等主管建築機關，需抽驗每月安全檢查件數

的百 5％以上。

● 其他各主管建築機關，需抽驗安全檢查件數的

10％以上，且每月抽驗件數至少需達 20 件，

當月安全檢查件數未滿 20 件者全數抽驗。

此外，各主管建築機關每月抽驗所轄建築

物昇降設備及機械停車設備安全檢查結果，須

按季函送本署備查。

機械遊樂設施

法規沿革

本署研擬「機械遊樂設施管理辦法」於 72

年 12 月 8 日發布實施，後為配合 92 年 6 月 5

日修正「建築法」第 77 條之 3 有關機械遊樂設

施管理規定，復於內政部 93 年 11 月 5 日修正

「機械遊樂設施管理辦法」為「機械遊樂設施設

置及檢查管理辦法」。

竣工檢查、保養修護及安全檢查

有關機械遊樂設施經營者申報安全檢查

之結果，各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得

依「建築法」第 77 條之 3 第 4 項規定，除得隨

時派員抽複查外，應每年至少 2 次定期全面抽

複查轄內機械遊樂設施，並按表「縣（市）機

械遊樂設施設置保修與管理抽複查表」與「縣

使
用
管
理

（市）機械遊樂設施設置保修與管理情形成果統

計表」，逐案彙整建立檔案資料，以供督導查

核，並分別於每年 6 月及 12 月底前，將資料函

送內政部營建署檢討並納入營建工務統計報表

辦理外，另彙陳交通部觀光局、及各縣市「公

共安全會報」列管。

爰此，各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得視實際需

要，訂定前項以外之定期或不定期安全檢查及

申報規定。未於期限內實施定期安全檢查並完

成申報之機械遊樂設施經營者，依「建築法」

第 91 條規定處罰。據本署統計，99 年度第一次

回報之管理成果如下：

● 包含領得使用執照者、投保意外責任險者、

設置專任管理操作人員者、設置合格保養修

護人員者、備有保養修護記錄者、實施定期

安全檢查者、安全檢查結果已申報主管建築

機關者、以及依規定設置合格標示及安全

說明者，共計 216 項（佔營業使用總數之

100%）。

● 業者自行停止使用及經勒令停止使用之機械

遊樂設施者計 71 項，設置停止使用標示者計

71 項。各主管建築機關將針對轄內之遊樂場

所仍應執行不定期抽複查，並列為本次督導

考核重點項目。

督導與考核

本署彙整歷年督導檢討會議結論執行情形

如下：

● 依「機械遊樂設施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第

10 條前段規定，停止使用之機械遊樂設施，

為防範其經營者未依規定辦理安全檢查及申

報，並於取得安全檢查合格證明書前即擅自

恢復使用之情事，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及特設主管建築機關得自行訂定抽複查計

畫，以加強不定期無預警之抽複查作業執行

情形。

● 為使各縣市政府轄內之遊樂場所能循序漸進，

步入安全、合法之經營與管理，本署爰請各直

轄市、縣（市）政府及特設主管建築機關依加

強辦理不定期無預警查察並隨時更新府內網站

有關轄區內停止使用機械遊樂設施之公告，且

函轉轄區教育單位轉知各學校，以保障學童使

用安全。

另針對機關相關業務主管及承辦人員等核

心成員，本署擬議採考核獎懲，其獎懲原則

如次：

● 督導結果合格率為 100% 者：管轄範圍內機械

遊樂設施總數達 20 項以上者小功一次、管轄

範圍內機械遊樂設施總數達 10 項以上未達 20

項者嘉獎二次、管轄範圍內機械遊樂設施總

數未達 10 項者嘉獎一次。

● 督導結果合格率達 60% 以上未達 70% 者，記

申誡一次。

● 督導結果合格率未達 60% 者，申誡二次。

自 91 年起至今，本署督導考核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及特設主管建築機關辦理機械遊

樂設施管理之作業情形，依執行計畫規定，各

縣市每年機械遊樂設施場所抽查率應達 80% 以

上。各年度督導考核結果統計如下表（統計至

100 年 5 月 31 日止）。

歷年督導資料統計機械遊樂設施使用情形

91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營業使用數量 194 201 214 207 202 197 174 186 219

停止使用數量 116 151 123 123 91 85 100 71 54

拆除數量 0 3 15 15 34 20 5 22 17

 臺北市內湖區美麗華摩天輪

  95 年度機械遊樂設施督導

034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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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

法規沿革

本署研擬「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係

依據「建築法」第 77 條之 2 規定授權訂定，於

85 年 5 月 29 日發布實施，其間歷經四次修正。

室內裝修業及專業技術人員登記

本署研議建築物室內裝修從業者自 85 年 5

月 29 日納入管理迄今（100 年 5 月 31 日），室

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取得登記證者共計 13,532

位，室內裝修業取得登記證之業者則計有 5,579

家，其中現今仍在執行業務為 4,575 家。

專業技術人員訓練

本署研議有關專業技術人員訓練業自 85 年

起配合辦法頒布後實施，並於 95 年 6 月起委託

中國文化大學協助辦理建築物室內裝修專業技

術人員講習。截至 100 年 5 月止，北中南三區

開辦班數共達 121 班，培訓人數為 4,759 人（其

中包括室內設計 23 班，794 人；工程管理 55

班，2,671 人；裝潢木工 27 班，895 人；家具

木工 16 班，199 人）。該講習課程設計皆特聘

碩士以上學歷之專業師資團隊，根據法令規章

與實務經驗編撰理論與實務兼具之教材，並透

過專業知識的傳承，協助從業人員熟悉新訂法

規及技術、確實瞭解建築物室內裝修業法定權

責及執行業務等相關規定，據以有效提升工作

職能。

優良室內裝修業評選

有關優良室內裝修業評選，因非屬「建築

法」授權規定事項，本署自第三屆（94 年）起

已不再辦理評選作業，並於 99 年 12 月 23 日修

正該辦法後，已將有關審查機構評鑑與優良室

內裝修從業者評選及獎勵刪除。

山坡地住宅社區維護管理機制

落實居住安全防災應變體系方案

為維護各地方縣市政府所轄山坡地住宅社

區居住品質及公共安全，本署爰於 86 年 9 月 18

日報請行政院核定通過「落實居住安全防災應

變體系方案」，藉以賡續推動山坡地建成地區安

檢工作，包括全面清查山坡地住宅社區現況、

建立山坡地住宅社區管理組織基本資料、加強

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等相關工作，並於 88 年執

行「環境災害暨建地安全查詢系統計畫」，透過

現有環境災害及建地資料之整合，利用 GIS 決

策支援工作及居安宣導，以期達到保障人民生

命財產及落實居住安全之基本需求。

山坡地住宅社區安全檢查與監測

根據 99 年 6 月 2 日本暑函頒「加強山坡

地住宅安全維護執行要點」規定，直轄市、縣

（市）政府應定期檢視及更新列管之山坡地住宅

資料。此外針對列管山坡地住宅社區，每年防

汛期來臨前需委請各相關專業公會依「山坡地

住宅社區安全檢查紀錄表」於 4 月底前完成辦

理轄區內之山坡地住宅社區安全檢查，並在 5

月底前將當年度山坡地住宅社區列管案件之安

全檢查結果填報本署彙整。

按「加強山坡地住宅安全維護執行要點」

列管之住宅山坡地安全檢查評估結果共分為

A、B、C 三級。屬於 A 級者，相關地方政府應

該通知該社區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及建築

物所有權人，立即委託專業技師或團體進行深

入鑑定工作，提出改善措施，並限期完成改善

與監測。至於有危險之虞者，若該社區無力自

行改善或無作為時，地方政府得依法勒令停止

使用或依行政執行法規定代為履行。

對於被評定為 B 級的山坡地住宅社區，各

地方政府也應本於權責通知該社區管理委員會

或管理負責人及建築物所有權人，持續加強監

測。屬於 C 級者，則通知該社區管理委員會或

管理負責人及建築物所有權人，注意維護並自

行檢視設施狀況。

山坡地住宅安全防災常識宣導與 
教育

為推動永續發展的國土規劃和落實居住安

全的防災體系，本署已彙編「山坡地住宅社區安

全手冊」置於官方網站供民眾免費下載，社區住

戶可依手冊上的步驟先行了解影響環境檢測基本

判斷原理，再依據表格進行社區安全自主檢查，

並說明現代科技之運用和社區管理委員會的職

責，透過社區管理委員會或住戶大會委託專業團

體作必要之分析針對現況提出改善建議，以期及

早發現可疑癥兆、同時預防災害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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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改善

法規研革

77 年 12 月 12 日，本署依據「殘障福利

法」（後續修正為身心障礙者保護法、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法）第 22 條規定：「政府對各項公

共設施建築物及活動場所應設置便於殘障者行

動之設備」增訂第 10 章「公共建築物殘障者使

用設施」第 167 至 177 條。

另配合「殘障福利法」於 79 年 1 月 24 日

修正公布舊有建築物應改善殘障使用設施，且

為提升新建築物設置無障礙設施之需求及因應

舊建築物改善之實際需要，本署爰於 85 年 11

月 27 日修正公布第 10 章「公共建築物供行動

不便者使用設施」，以提供視障者多種引導設

施及圖示、聽視覺警示設備，並增列昇降機點

字、語音操作盤、廁所淨尺寸等既有建築物改

善措施。

其後隨著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設置觀點的

進步，本部函令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規格應與

國際通用符號相同，乃於 90 年 9 月 25 日決

議刪除導盲磚圖示，藉以導正過去對建築物設

置導盲磚之迷思，避免再產生引導設施均應依

樣式設置等爭議，而改以具功能性之引導設施

替代。

設施勘驗及人員培訓

本署業已委託臺灣省建築師公會、社團法

人臺灣無障礙協會及中華脊髓損傷者聯合會等

三團體，辦理「公共建築物設置身心障礙者行

動與使用之設施設備勘檢人員培訓講習」，取得

結業證書者將可由各主管建築機關選聘為公共

建築物使用執照無障礙設施勘檢小組成員，協

助辦理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勘檢。截至 100 年 5

月底止，參訓學員包括身心障礙團體成員、開

業建築師、建管人員、總務營繕及社政人員，

共計完成 82 個梯次、8,462 人次參與。

  花蓮縣門諾醫院壽豐院區無障礙設施

此外，本署針對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辦理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評分

指標之使用執照勘檢率均要求 100％辦理勘檢，

以督促各主管建築機關加強新建公共建築物勘

檢業務。

督導及考核

自 93 年起，本署每年均擬定「公共建築物

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計畫」，並邀集「中華

殘障聯盟」、「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中華視

障聯盟」、「中華聲暉協進會」、「脊椎損傷者協

會」、「臺灣無障礙協會」、「自由空間文教基金

會」等身心障礙者團體代表及本部社會司、建

築研究所、教育部等機關（構）代表與建築師

公會等專家學者成立督導小組，依督導各項評

分指標，對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特設主

管建築機關辦理執行成效書面資料考核，及實

地抽查建築物之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

相關督導成果將編輯成督導成果報告書分

送各受督導單位及督導小組委員，同時電子檔

案亦於本署網站公布。

  廁所無障礙設施

  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現場抽查坡道及扶手。

使
用
管
理

設施改善成果

經本署賡續擴大辦理無障礙生活環境業

務督導，並以補助款增減、相關人員懲處、新

聞及網站公布成績等方式強力督促直轄市、縣

（市）政府貫徹辦理成效，各機關受督導成績均

有長足進步。歷年相關督導成果報告均登載於

本署網站公開。

  99 年度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實地訪視新竹高鐵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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